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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122/19-20 號文件 ) 
 
2020 年 4 月 21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並無發出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1128/19-20(01)及 (02)號文件 ) 
 
3. 委員商定，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二 )    
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以下項目：  
 

(a) 應對食用動物抗菌素耐藥性威脅的工作進
展；及  

 
(b) 提供處理流產胎設施的進展。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發出
立法會 CB(2)1262/19-20 號文件告知委員，原訂
於 2020年 7月 14日舉行的例會將改於 2020年
7 月 13 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 30 分舉行，以免與
擬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下午舉行的財務委員會
會議撞期。 ) 

 
 
IV. 食物安全中心提升資訊科技系統及食物監察

計劃  
(立法會 CB(2)1128/19-20(03)及 (04)號文件 ) 

 
4. 應主席邀請，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食衞局
副局長 ")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的進
展，以及 2019 年食物監測計劃的實施情況，詳情
載 述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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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128/19-20(03)號文件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
處 就 此 議 題 擬 備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1128/19-20(04)號文件 )。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5. 副主席及郭偉强議員表示支持提升食安中心

的 5個資訊科技系統 (即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食物
進出口管制系統、食物安全事故管理系統、食物監

測系統，以及食物分類及編碼系統 )，以便食安中心
能夠提高效能，強化食物進口管制及監察工作，更

有效地處理食物安全事故和提升溯源能力。食物

安全中心食物安全專員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 ")
表示，食安中心會按優次提升該 5個資訊科技系
統。各個系統會互相銜接，提供連結的資訊網絡，

以支援風險評估和風險為本的巡查工作，加強食物

安全管制和溯源能力。  
 
6. 就郭家麒議員有關提升食安中心資訊科技

系統會帶來甚麼效益的提問，食物安全中心助理

署長 (機構及系統管理 )回應時簡介該等將會分階段
開發 /提升的系統各自的設計功能。郭議員質疑，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能否為公眾帶來直接裨益。依他

之見，政府當局在提升食安中心 5個資訊科技系統
的同時，亦應進一步改進食安中心網站和 "食物安全
流動應用程式 "的設計和功能，讓公眾更容易取得有
關食物安全和衞生的資訊。柯創盛議員持類似意

見，並表示食安中心的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在設計

上應方便市民使用，以加強傳遞食物安全訊息及與

公眾互動溝通。  
 
7.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已使

用多種社交媒體 (例如臉書及 Instagram)發出食物警
報，以及發放有關食物安全事故的食物安全訊息。

食安中心會考慮委員的建議，研究可否在這方面再

作改進。  
 
8. 郭家麒議員建議，食安中心應探討使用新科技，

例如在預先包裝食品上展示二維碼 /智能標籤，讓

消費者可藉掃描二維碼 /智能標籤取得更多有關商

品的資訊，從而提高經測試 /認證食品的可溯源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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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程度。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雖然

食安中心在現階段沒有計劃使用二維碼 /智能標籤

為消費者提供額外的食品訊息，但他會向食安中心

轄下的消費者聯絡小組 (該小組旨在蒐集公眾對
食物安全事宜提出的意見 )反映郭議員的建議。  
 
2019年食物監測計劃  
 
監察及規管網上售賣食物  
 
9. 郭偉强議員察悉，相對於 2015年，當局在
2016年抽查網購食物樣本的數目由約 1 500個增加
超過一倍至約4 000個，而樣本數目在2019年再逐漸
增加至約4 900個。他向當局查詢，在2019年所收集
的抽查樣本種類為何，以及 7個不合格樣本的詳細
資料；該等樣本分別被驗出金屬污染物、除害劑殘

餘或獸藥殘餘含量超出相關的安全標準。  
 

 
 
 
 
 
 
 
 
 
 
 
 
 
 
政府當局  
 

10.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會按
照風險為本的原則，決定收集哪些類別食物樣本進

行化驗。在 2016年至2019年期間曾抽驗的網購食物
樣本包括冷凍或冷藏水產、穀類及穀類產品，以及

蔬菜、水果及其製品。食物安全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
管理 )("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管理 )")表示，經參
考審計署及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意見，並考慮

食物監測結果、本港及其他經濟體發生的食物事

故，以及相關的風險分析，食安中心在2019年就監
測計劃推行了改善措施，包括增加抽查網購食物作

微生物測試的樣本數目和比例 (高於樣本總數的
10%)。在 2019年發現的 7個不合格樣本包括 5個
水產、1個水果，以及1個蜂蜜樣本。郭偉强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就該 7個不合格的網購食物樣本的來源地
提供資料。  
 

11.  陳凱欣議員關注到，當局如何規管透過海外網
站進行的網上食物銷售活動 (例如在韓國購物網站
訂購醬油蟹之類的鹽醃海鮮 )。食衞局副局長回應時
表示，在海外進行的食品交易的相關規管和給予消

費者的保障範圍可能跟香港的有所不同。食安中心

一直有透過各種宣傳渠道，提醒市民大眾應留意在

海外網站購買食品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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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凱欣議員亦關注到，從網上訂餐平台 /流動

應用程式訂購的食物 (即收到網上訂單後才製作並
運送予顧客的食物 /菜餚 )是否安全。她及柯創盛
議員詢問，食安中心有否派人在食物送達顧客之前

從送餐電單車上收集樣本進行測試，以查核食物供

應商在運輸 /送遞網上訂購食物的過程中，有否將食
物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度。  
 
13.  食衞局副局長及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
表示，針對沒有實體店舖的經營者於網上銷售受限

制出售的食物，食環署自 2016年 2月起根據《食物
業規例》 (第132X章 )要求有關人士須申請許可證。
發證條件包括經營者必須在相關網頁及宣傳印刷

品提供許可證號碼、獲批准售賣的受限制食物類別

及營業地址等資料，供消費者參考及在食環署網頁

核實。此外，有關受限制食物必須來自合法來源、

在運送予顧客前須由供應商預先包裝、運送過程中

包裝不受干擾以減少交叉污染，以及時刻保存於

安全合適的溫度。  
 
14.  食衞局副局長及食安中心食安專員進一步
表示，在 2017年至2019年期間，食環署曾就提供網
購食物的食肆及取得網上銷售受限制食物許可證

的網上訂餐平台的營業地點進行約 4 200次巡查。
食環署亦從網上訂餐平台購買食物，檢查相關食物

在送達至顧客時有否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度。

在 2017年至 2019年期間，當局曾進行約 200次檢
查，所有結果均合格。食安中心食安專員表示，食環

署會加強宣傳，提醒食物供應商在運輸 /送遞過程

中務必要妥善保存相關食物，以防止交叉污染。  
 
15.  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管理 )回應主席有關
網購食物樣本檢測結果的提問時表示，由 2018年
至今，當局曾收集 30個網購食物樣本作微生物
測試。所有樣本的檢測結果均合格。鑒於從網上訂

餐平台 /流動應用程式購買食物日趨普遍，食安

中心會加強監測及抽查網購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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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水產及相關產品  
 

 
 
 
 
政府當局  
 

16. 容海恩議員察悉，在 2019年根據食物監測計劃
收集作金屬污染物及獸藥殘餘檢測的 6 100個水產
及相關產品樣本中，發現 31個不合格樣本。她及
何俊賢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該 6 100個樣本，按
(a)種類 (即產品分類；生或熟；捕獲或養殖 )及 (b)來
源 (即其原產地或購買 /獲取樣本的地方 )提供相關
的分項數字。  
 
17.  容海恩議員關注到，與其他食物組別相比，水
產及相關產品的不合格率頗高。她詢問，食安中心

會否加強檢測水產及相關產品 (例如魚生及壽司 )的
樣本，以及監察食肆和網上訂餐平台所售賣相關食

物的安全。依她之見，食安中心應加強宣傳，提醒

消費者進食水產的潛在健康風險。  
 
18.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水產在養殖場
或處理過程中較容易受到細菌或化學污染，屬於相

對高危食品，因此食安中心近年已在進口、批發及

零售層面增加抽查作金屬污染物及獸藥殘餘檢測

的水產樣本數目。一如前述，食安中心亦會從網上

訂餐平台購買食物作微生物檢測，以監察網上銷售

的食物是否安全。在教育方面，食安中心一直有提

醒較容易受影響的人口組別避免食用某些金屬污

染物含量可能較高的魚類，以及規定進口商必須取

得由出口地有關當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證明相關

水產適合人類食用。  
 
監測進口蔬菜  
 
19.  何俊賢議員詢問，因應申訴專員公署於2017年
11月 13日發表題為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
全的監控制度 "的主動調查報告，食安中心在抽檢
進口蔬菜方面有何跟進行動。副主席詢問，就着審

計署於 2018年 10月發表有關食安中心食物安全管
理及進口管制工作的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中指

出車輛逃避前往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接受食安

中心檢查食物批次的問題，食環署曾經採取甚麼措

施以作處理。  
 



經辦人 /部門  
 

-  8  -  

20.  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管理 )表示，食安中心
已尋求香港海關 ("海關 ")協助，攔截目標車輛 (包括
運菜車輛 )，以便交由食安中心職員於文錦渡食品管
制辦事處進行檢查。因應申訴專員調查報告的

建議，食安中心前線人員從運菜車輛抽取蔬菜作檢

查和檢測時，會按隨機抽樣的原則，除了從靠近貯

貨車廂車門位置抽取蔬菜外，亦會按情況利用升降

台抽取放置於貯貨車廂較深處的蔬菜。食安中心亦

已就肉類、家禽、蛋類、奶類和冰凍甜點批次的檢

查工作，為口岸管制站前線人員製備檢查清單，提

醒他們各類進口食品所需的進口文件及須檢查的

項目。  
 

 
政府當局  
 

21. 就近年根據食物監測計劃檢測蔬菜的工作，
何俊賢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a)每年抽取作檢測
的本港蔬菜及進口蔬菜樣本數目分別為何；及 (b)檢
測樣本數目佔本港市場上供應的本港蔬菜及進口

蔬菜總量的百分比分別為何。  
 

22. 副主席詢問，倘若發現內地蔬菜樣本不合格，
食安中心會採取甚麼行動。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
管理 )回應時表示，若由內地註冊菜場進口的蔬菜驗
出除害劑殘餘量或金屬污染物超出法例標準，食安

中心會追溯有關蔬菜的來源及知會內地當局。內地

當局一般會暫停從相關菜場出口蔬菜，直至涉事菜

場採取措施糾正問題。  
 
食物中的金屬污染物  
 
23.  副主席察悉，在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5月期
間，當局曾就1 790個保質期較短的樣本進行金屬污
染物含量檢測，並發現其中13個樣本的金屬污染物
含量超出《 2018年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修訂 )
規例》 ("《修訂規例》 ")實施後適用的相關上限。
她詢問，當局就該等不合格樣本曾採取甚麼跟進行

動。她又對自《修訂規例》實施以來食米產品鎘含

量水平的檢測結果表示關注。  
 
24.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修訂規例》
於 2019年 11月 1日起首先適用於新鮮食物，即新鮮
水果、蔬菜和蔬果汁、新鮮動物和家禽的肉類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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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什臟、水生動物和家禽的蛋類；並將於2020年
11月1日起適用於所有食物 (包括米 )。食安中心助理
署長 (風險管理 )表示，在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5月
期間，當局收集了超過3 500個食物樣本作金屬污染
物檢測。整體合格率為99.6%。在3 500個樣本之中，
1 790個樣本 (包括蔬菜及漁類產品 )是根據《修訂規
例》所訂的金屬污染物含量上限進行檢測，整體合

格率為 99.3%。至於不合格的樣本，食安中心已採
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評估相關的公眾健康風

險；追查食品批次的源頭；通知有關產地當局；指

令商戶把涉事批次的食品停售及下架；按需要要求

進口商 /分銷商回收及銷毁有問題的食品；以及公

布事件和向公眾解釋有關的食物安全風險等。  
 

政府當局  
 

25. 應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會提供資料，說明
金屬污染物含量超出《修訂規例》所訂上限的13個
不合格樣本的來源地。  
 
以冰鮮或冷藏豬肉冒充新鮮豬肉出售  
 
26.  何俊賢議員表示，有報道指由於自2019年年中
內地爆發非洲豬瘟疫情以來活豬價格持續高企，

不法商戶以冰鮮或冷藏豬肉冒充新鮮豬肉出售的

情況頗為猖獗。不少鮮肉店以不符合發牌條件的方

式陳列和貯存冰鮮豬肉 (例如未有把冰鮮豬肉放在
溫度保持在攝氏零度至 4度之間的冷凍櫃內，以及
把已解凍的豬肉掛起來冒充新鮮豬肉 )。他詢問，
食環署及海關有否加強巡查鮮肉店有否違反《食物

業規例》或《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 )。他亦關注
到，食環署巡查鮮肉店時如何偵測非新鮮豬肉。  
 
27.  食衞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經營的食物業如
涉及出售新鮮、冰鮮或冷藏豬肉，必須申領新鮮糧

食店牌照。若有商戶涉嫌以冰鮮或冷藏豬肉冒充

新鮮豬肉出售，食環署及海關會分別就其違反相關

發牌條件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採取執法行動。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表示，在進口層面，食環署會檢

查每個批次的進口冰鮮或冷藏豬肉，以及監察該等

產品的分銷。當局亦已成立專責隊伍，監察涉嫌以

冰鮮或冷藏豬肉冒充新鮮豬肉出售的新鮮糧食店

和街市肉檔的經營情況。食環署在定期巡查持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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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糧食店和街市肉檔時及收到投訴後，會檢查相關

豬殼的單據及來源。如對有關豬殼的單據及來源有

懷疑，食環署會作出調查及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包括以 "放蛇 "方式搜集證據和資料。  
 

大閘蟹進口及銷售規管安排  
 

28. 副主席表示，她接獲投訴指有來歷不明的大閘
蟹在本地市場銷售。她詢問，食安中心如何就大閘

蟹這種時令食品進行監察。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

表示，食安中心與海關一直聯手打擊將大閘蟹非法

進口至香港的活動。現時，售賣大閘蟹的商戶必須

領有食環署簽發的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售賣許
可證或取得相關許可，當中規定所有出售的大閘蟹

必須附有由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

食環署會定期巡查該等獲發許可證的處所，確保持

證人符合許可證條款及條件。 

 
進口巴西肉類的跟進工作  
 
29. 副主席詢問，在 2017年發生巴西肉類品質問題
事件後，有關方面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有 447間巴
西廠房符合資格出口肉類、禽肉和蛋類到香港。

食安中心食安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與巴西當

局多番磋商後，於2019年年底訂定巴西肉類進口香
港的特定入口要求。有關要求建基於食物安全原

則，符合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及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

準、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及優良製造規範，並加

強風險為本的獸醫審計和藥物監測計劃等。巴西當

局其後已按特定入口要求制訂合資格廠房名單，並

同時修訂牛肉、豬肉、禽肉和蛋類的官方衞生證明

書，以加強食物溯源能力。  
 
食物業與2019冠狀病毒病的相關事宜  
 
30.  郭偉强議員關注到，有報道指一些在葵涌嘉里
物流貨倉負責在英國進口預先包裝水果和蔬菜上

貼標籤的工人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並有推測指
2019冠狀病毒病或會在食品包裝過程中傳播。他詢
問，食安中心或相關部門有否調查這些個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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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中心在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後有否就食品包
裝的安全事宜進行監察。  
 
31.  食衞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2019冠狀病毒病是
一種呼吸系統疾病，主要的傳播途徑是人與人的接

觸，以及通過直接接觸受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產

生的呼吸道飛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20年 4月
發出的 "COVID-19與食品安全：對食品企業的指導 "，
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毒不能在食物中繁殖。市民從
食物或食品包裝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的可能性極
低。迄今為止，尚無證據顯示有病毒可通過食物或

食品包裝傳播而導致呼吸道疾病。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已就上述確診病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

者追蹤。從嘉里物流貨倉採集的所有環境樣本對

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測試的結果均為陰性。  
 
 
V. 香港寵物食品研究結果  

(立法會CB(2)1128/19-20(05)及 (06)號文件 ) 
 
32.  應主席邀請，食衞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香港寵
物食品研究 ("該研究 ")的結果，詳情載述於政府當
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128/19-20(05)號文件 )。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處就此議題擬備的背景資料

簡介 (立法會CB(2)1128/19-20(06)號文件 )。  
 
研究範圍及結果  
 
33.  蔣麗芸議員察悉，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
在釐定該研究應採取的標準時，參考了已廣泛制訂

寵物食品安全規管標準的其他地方 /地區的相關法

例。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制訂本地的安全標

準，以評估香港市面上寵物食品的安全情況。  
 
34.  食衞局副局長及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檢驗及檢疫 )("漁護署助理署長 (檢驗及檢疫 )")作
出以下回應：  
 

(a) 現時並沒有一套在國際間公認的寵物食品
安全標準。在釐定該研究測試結果的滿意

準則時，政府當局參考了已廣泛制訂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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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規管標準的其他地方 /地區 (包括
歐洲聯盟 ("歐盟 ")、日本、內地和台灣 )的
相關法例。儘管不同地方/地區之間的標準

略有不同，該研究將這些地方/地區最常採

納的標準視為滿意準則；  
 
(b) 該研究結果顯示，香港銷售的寵物食品整

體而言屬安全。此外，本港近年沒有發生

有關寵物食品安全的重大事故；及  
 
(c) 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會密切監察本地情

況，並留意國際間有關寵物食品安全的最

新發展 (例如世界動物衞生組織會否訂立
通用的安全標準 )。政府當局亦會監察漁護
署、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及海關就寵物
食品接獲的投訴和個案的數目和性質，從

中或可反映本地市場出售的寵物食品的安

全水平。  
 
35.  漁護署助理署長 (檢驗及檢疫 )回應何俊賢議
員的提問時表示，寵物食品樣本會進行 8種常見有
害微生物或物質 (即 (a)沙門氏菌；(b)大腸桿菌，包括
O157型大腸桿菌；(c)李斯特菌；(d)黃曲霉毒素B1；
(e)三聚氰胺； (f)馬拉硫磷； (g)鉛；及 (h)砷 )測試，
若有關的測試結果沒有超出政府當局文件表一列

明的滿意準則，則相關寵物食品樣本會被視為 "合
格 "。總括而言，按照採用的準則，360款為進行該
研究而收集的寵物食品樣本均沒有出現欠佳的測

試結果。  
 
36.  副主席表示，有報道指美國曾在2017年進行一
項寵物食品研究，為 80個品牌共1 084款寵物食品檢
測130種有害微生物和物質。研究發現，近 80%樣本
含有鉛、砷、鎘、汞、雙酚A。她關注到，在本港
進行的該研究只安排就 360款寵物食品對 8種常見
的有害微生物和物質進行檢測。依她之見，海外司

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進行的寵物食品研究會檢測

多種有害微生物和物質；與這些研究相比，本港所

檢測的有害物質種類實在遠遠不足，亦不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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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漁護署助理署長 (檢驗及檢疫 )、漁農自然護理
署高級獸醫師 (動物衞生 )("漁護署高級獸醫師 (動物
衞生 )")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獸醫師 (技術事務 )("漁護
署獸醫師 (技術事務 )")作出以下回應：  
 

(a) 在釐定該研究應檢測何種有害微生物和物
質時，政府當局已參照 (i)已廣泛訂制寵物
食品安全規管標準的其他地方 /地區的相

關法例；及 (ii)消委會在 2014 和 2015 年曾
進行的兩項同類研究所檢測的有害微生物

和物質種類；  
 

(b) 該研究檢測的 8 種有害微生物和物質被視
為可能對寵物構成較高健康風險，亦是回

收率較高的寵物食品中普遍發現的有害微

生物和物質。就該等項目進行樣本檢測的

結果，一般可反映寵物食品的安全水平；

及  
 

(c) 考慮到該研究須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及所涉
成本，政府當局安排就寵物食品檢測 8 種
選定的有害微生物和物質，以評估本港寵

物食品的安全情況。  
 
38.  儘管政府當局作出上述解釋，但副主席認為政
府當局應繼續進行寵物食品研究，而最重要的是，

須在日後的研究中增加檢測有害物質的種類 (例如
鎘及汞 )，以全面評估本港寵物食品的安全情況。她
亦建議政府當局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例，

並考慮是否有需要從生產、進口或分銷層面規管在

香港出售的寵物食品。主席同意，政府當局應考慮

是否有需要就寵物食品的生產及品質控制引入規

管制度，因為此舉可為日後在本地發展及規劃寵物

食品的生產提供基礎。  
 
39.  食衞局副局長向委員保證，雖然該研究結果顯
示在本港出售的寵物食品的整體安全情況令人滿

意，但漁護署會繼續留意本地市場的寵物食品是否

安全。過去 5年，漁護署每年平均就寵物食品接獲
約 5宗投訴個案，沒有任何個案涉及因食用寵物食
品而出現動物疾病爆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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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陳志全議員察悉，消委會在2014年進行的商業
寵物食品研究曾就寵物食品樣本檢測三聚氰胺及

三聚氰酸污染。上述研究發現，部分樣本含黃曲霉

毒素B1、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長期同時攝取三聚
氰胺及三聚氰酸會形成結晶體阻塞腎臟小管，最終

可能導致動物出現急性腎衰竭。他詢問，為何該研

究沒有檢測三聚氰酸。他亦關注到，在該研究完成

後，漁護署會否採取進一步措施監察本港寵物食品

的安全情況。  
 
41.  漁護署高級獸醫師 (動物衞生 )回應時表示，由
於現時並沒有一套國際組織公認專門適用於寵物

食品的三聚氰酸安全標準，因此該研究並未就寵物

食品樣本檢測三聚氰酸。應注意的是，雖然消委會

在 2014年進行的商業寵物食品研究檢測到部分樣
本含少量黃曲霉毒素B1、三聚氰胺或三聚氰酸，但
水平均符合歐盟 /美國的標準，或只屬微量。政府

當局會留意海外地方 /地區日後會否採納有關三聚

氰酸的通用標準。  
 
42.  漁護署獸醫師 (技術事務 )回應陳志全議員的
進一步提問時表示，漁護署過去 5年就寵物食品接
獲的投訴主要涉及產品質素、不良營商手法及出售

寵物食品的寵物店涉嫌違法經營。  
 
跟進寵物食品事故  
 
43.  何俊賢議員對寵物經進食寵物食品或生肉而
感染動物疾病 (例如非洲豬瘟及禽流感 )的風險表示
關注。漁護署助理署長 (檢驗及檢疫 )及漁護署高級
獸醫師 (動物衞生 )回應時表示，本港銷售的商業寵
物食品通常是經預先包裝 /處理的食品，生產過程

必須符合寵物食品生產商的安全標準。在寵物食品

生產過程中，通常會殺死可令寵物生病的細菌及病

毒。迄今為止，尚無證據顯示令動物致病的病毒可

經由寵物食品或進食生肉傳播。儘管如此，當局

建議寵物主人不要以生肉或來歷不明的肉類餵飼

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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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就何俊賢議員有關漁護署就寵物食品事故所
採取跟進行動的進一步提問，漁護署高級獸醫師

(動物衞生 )回應時表示，漁護署備存本港主要寵物
食品生產商及分銷商的紀錄。一旦發生寵物食品事

故，當局可憑紀錄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啟動產品回
收 )。  
 
 
VI. 其他事項  
 
4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03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7 月 31 日  


